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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 

 律政司诚邀公众、包括法律界、相关持份者及其他有关

人士，就香港与内地订立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及相关事宜判

决安排的建议 ( “拟议《安排》 ” )发表意见。  

背景  

2 .  近年，香港特区与内地居民在特区登记结婚的数目一直

增加。在 2009 年至 20 14 年期间，在特区登记的婚姻总數中，

这類 “跨境婚姻 ”所占的百分比由 32 %上升至 37 %
1。  

3 .  此外，在 20 10 年至 2014 年期间送交特区家事法庭存档

的离婚案件中，内地结婚个案所占的百分比介乎 20 %至 30 %
2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2 0 0 9 年至 2 0 1 3 年跨境婚姻之百分比的计算参考政府统计处在 2 0 1 5 年 1

月发表的《香港统计月刊  ——  1 9 9 1 年至 2 0 1 3 年香港的结婚及离婚趋势》

(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t a t i s t i c s . g o v . h k / p u b / B 7 1 5 0 1 F A 2 0 1 5 X X X X B 0 1 0 0 . p d f )。该百

分比是将在香港特区登记的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跨境婚姻总数 (表 5 )，除以表

4 所列的所有婚姻总数而得出。按照这个计算方法，2 0 0 9 年至 2 0 1 3 年跨境

婚姻的百分比分别为 3 2 % ( 2 0 0 9 年 )、3 6 % ( 2 0 1 0 年 )、3 5 % ( 2 0 1 1 年 )  、3 6 % ( 2 0 1 2

年 )  及 3 8 % ( 2 0 1 3 年 )。至于 2 0 1 4 年跨境婚姻之百分比 ( 3 7% )的计算则参考

政府统计处在 2 0 1 5 年 7 月发表的《香港的女性及男性— —  主要统计数字

( 2 0 1 5 年 版 ) 》

(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t a t i s t i c s . g o v . h k / p u b / B 1 1 3 0 3 0 3 2 0 1 5 A N 1 5 B 0 1 0 0 . p d f )  之 表

2 . 3 及表 2 . 4 而得出。  

2
 有关数字由司法机构在 2 0 1 5 年 9 月 9 日提供予律政司，反映在送交家事

 法庭存档的离婚案件 (包括婚姻诉讼及共同申请 )中的内地结婚个案，而

 非专指内地当事人的个案。 2 0 1 0 年至 2 0 1 4 年的数字分别为： 2 8 % ( 2 0 1 0

 年 )、 2 7 % ( 2 0 1 1 年 )、 2 7 % ( 2 0 1 2 年 )、 2 5 % ( 2 0 1 3 年 )及 2 3 % ( 2 0 1 4 年 )。  

http://www.statistics.gov.hk/pub/B71501FA2015XXXXB0100.pdf
http://www.statistics.gov.hk/pub/B11303032015AN15B010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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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另一相关考虑，是两地居民之间的流动性也有所提高。

若跨境婚姻双方已取得由香港特区家事法庭颁布的離婚令

及赡养令，而赡养令的付款人其后迁到内地工作或居住，并

停止在香港特区根据命令向对方支付赡养费，便会引起香港

特区法院有关离婚、赡养费及相关事宜的命令应否获内地认

可和执行的问题，反之亦然。这已成为社会上广泛关注的跨

境婚姻议题。  

5 .  虽然特区与内地在 2006 年已签订有关相互认可和执行

民事判决的双边安排 3
 (《 20 06 年安排》 )，但其涵盖范围有

限。简言之，《 20 06 年安排》只适用于由香港特区或内地

法院作出以金钱为赔偿的判决，而有关商业合约的订约各方

更须书面同意特区或内地的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。《 2006

年安排》明确将家庭事宜摒除于涵盖范围之外。  

6 .  附录载述关于香港特区承认和执行在特区以外地方 (包

括内地 )取得的婚姻命令及管养令的现行法律制度。就在内

地取得的判决而言，根据《婚姻诉讼条例》 (第 179 章 )第 56

条 4，香港特区承认内地法院批准的离婚；除此以外，内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《 2 0 0 6 年安排》，分别凭借《内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(第 5 9 7 章 )

 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在香港特区及内地实施。  

4
 《婚姻诉讼条例》第 5 6 条规定：  

“ ( 1 )  凡任何外地离婚或合法分居，如在获准离婚或分居的地方提起有

关法律程序当日有以下情形，则该项离婚或分居的有效性须予以承认 ─  

(由 2 0 1 0 年第 2 0 号第 6 条修订 )  

( a )  任何一方配偶惯常居于该地方；或  

( b )  任何一方配偶是该地方的国民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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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发出的赡养令和管养令，不会在特区自动获得承认和执

行。特区法院发出的赡养令和管养令在内地的认可和执行情

况，亦是如此。  

7 .  在现行制度下，跨境婚姻双方寻求在特区执行于内地法

院取得的婚姻判决，或在内地执行于特区法院取得的婚姻判

决，难免要多费时间和金钱，更须承受精神上的压力。  

8 .  自《 200 6 年安排》在 2008 年 8 月生效以来，社会一直

有声音要求扩阔香港特区与内地相互认可和执行民事判决

( “相互执行判决 ” )的制度，特别是在婚姻及相关事宜方面。

律政司认为若拟议《安排》获得落实，将可令取得判决者受

惠，为他们提供更便捷和更具成本效益的途径，藉以寻求在

香港特区或内地相互认可和执行另一地的婚姻及相关事宜

判决。  

9 .  为扩阔现时相互执行判决的范畴，其中一个建议是订立

全面的相互执行判决安排框架，涵盖各类事宜的判决，并在

框架安排的各个附件中详列相应事宜的细节。由于当中需考

虑的事项烦多，推行此建议需要的时间必然更长。另一方面，

考虑到社会就解决家事方面相互执行判决的迫切需要，律政

司认为比较可取的做法是先就婚姻及相关事宜订立 专门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2 )  如有关地方的法律，在离婚或合法分居的事宜上是以居籍概念作

为司法管辖权的依据的，则第 ( 1 ) ( a )款所具有的效力，须犹如其中提述

惯常居住之处，亦包括提述该法律所指的居籍一样。  

( 3 )  (由 2 0 1 0 年第 2 0 号第 7 条废除 )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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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相互执行判决安排。在此基础上，律政司现就上述订立

专门的独立安排建议邀请公众讨论。  

咨询事宜  

1 0 .  律政司邀请公众就以下段落所载的事宜发表意见。  

( I )  拟议《安排》涵盖的判决类别  

1 1 .  律政司建议，拟议《安排》涵盖相互执行判决的基本要

求、拒绝理由、申请程序及其他保障等相关事宜，与《 2006

年安排》相似。此外，我们也建议拟议《安排》主要涵盖下

列判决类别：  

( a )  离婚判令  

1 2 .  根据《婚姻诉讼条例》第 I X 部，除第 61 条所载的例外

情况外，外地离婚令 (包括在内地获准的离婚令 )如符合相关

法定规定，在香港特区会予以承认，有关详情载于附录。在

内地方面，珠海中级人民法院曾认可一项香港特区的离婚判

令，理由是该认可并不抵触内地的基本法律原则，也没有违

反国家主权、损害治安和社会的公众利益 5。  

1 3 .  然而，是否所有内地法院均会如珠海中级人民法院采纳

这个裁决，仍是未知之数。律政司认为，这项涵盖相互认可

和执行离婚判令的建议，与本地法律制度相符。此外，此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凌某申请认可香港特区法院判决案， (2 0 1 1 )珠中法民确字第 4 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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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会让公众明确知道，根据拟议《安排》，在香港特区取

得的离婚判令可在内地获得承认和执行，反之亦然。  

1 4 .  律政司亦建议，与相关的内地机关探讨 1970 年海牙《承

认離婚和分居公约》 6
 下是否有任何原则可予适当采纳或作

出适应化修改，以纳入拟议《安排》内。  

( b )  赡养令  

1 5 .  根据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 (第 18 8 章 )和《外

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 (第 31 9 章 )，在其他司法管辖

区作出的婚姻命令，如符合某些条件，便可在香港特区执行，

但这两条条例均不适用于在内地作出的婚姻命令。因此，赡

养令的受款人不能根据这两条条例，寻求在特区执行内地法

院所作的赡养令。  

1 6 .  同样地，根据内地相关法律条文 7，在内地以外地方所作

的婚姻资产分割、附属济助及子女管养命令，不获承认。上

文第 12 段提述的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引用相关条文，裁定

由于两地没有相互认可管养、赡养及资产分割命令的安排，

因此没有法律依据承认香港特区法院在 颁发绝对判令后所

作的赡养及资产分割命令 8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该公约适用于香港，但不适用于内地。  

7 见 1 9 9 1 年 8 月 1 3 日颁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

 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。  

8
 见上文注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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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律政司认为，这项涵盖相互认可和执行赡养令的建议，

有助填补法律空缺，使在内地或香港特区任何一地作出的赡

养令受款人可从速寻求法院执行赡养令，让他们得到较佳的

保障。我们同时建议 “赡养令 ”将包括向配偶、婚生或非婚生

子女支付定期付款及整笔款项的命令。  

1 8 .  律政司也建议，与相关的内地机关探讨 2007 年海牙《关

于国际追讨供养子女费用及其他形式的家事赡养费公约》

9
 ( “《 20 07 年公约》 ” )下是否有任何原则可予适当采纳或作

出适应化修改，以纳入拟议《安排》。  

( c )  涵盖管养令以交还被父母擄拐的子女  

1 9 .  律政司建议，拟议《安排》应涵盖子女管养令，以交还

被父母擄拐的子女。普通法现时没有任何规管认可和执行外

地管养令的规则，香港特区现行的法定制度也是如此。然而，

但凡作出任何影响子女的命令，都会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为首

要考虑。  

2 0 .  从内地法律的角度而言， “抚养 ”的例子包括日常照顾和

管束子女，以及为教养子女提供经济支持。据了解，根据内

地相关法律，家庭子女的抚养权可判给父或母 ( “直接抚养子

女的父或母 ” )，而另一方 ( “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” )在离

婚后可享有子女探望权。有关法律更订明，除非法院在若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《 2 0 0 7 年 公 约 》 不 适 用 于 内 地 或 香 港 特 区 。 由 于 各 海 牙 公 约 草 拟 时

已 兼 顾 不 同 的 法 律 制 度 ，而 且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个 折 衷 方 案 ，在 大 陆 法 体

系 和 普 通 法 体 系 之 间 求 取 合 理 平 衡 ，因 此 或 有 助 克 服 内 地 与 香 港 之 间 大

陆 法 体 系 和 普 通 法 体 系 所 存 在 的 分 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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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下作出命令，否则 “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”无权取消

“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”对子女的监护权 (与子女共同生

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 )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的相关条文， “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”

有义务协助 “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”探视子女，否则法院

可命令采取拘留和罚款等强制措施，但不会发出任何命令指

示把子女交付对方探视 10。由于内地离婚父母仍享有在内地

子女的抚养权 (不论 “直接 ”或 “不直接 ” )和监护权，有学术意

见认为，内地法律观点不承认有父母擄拐子女的情况。  

2 1 .  尽管将相互认可和执行管养令纳入拟议《安排》涵盖范

围的建议可被视为偏离两地司法管辖区的现行法律制度，但

相互认可和执行看来有其需要，目的是确保尽快将在父母掳

拐案中被不当迁移的子女交还其惯常居住地。国际社会亦认

为此等交还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 11。  

2 2 .  此外，律政司建议与相关的内地机关探讨海牙 1980 年

《国际擄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》 12
 和 19 96 年海牙《关于父

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、法律适用、承认、执行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
 见 2 0 0 1 年 4 月 2 8 日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八条，以

 及 2 0 0 1 年 1 2 月 2 5 日颁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 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 (一 )》第三十二条。  

11
 海牙《国际擄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》 (1 9 8 0 年 )的基本原则是，除非情况

 特殊，否则把子女不当迁移或扣留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；而把子女交还

 其惯常居住的司法管辖区，则可维护子女与父母双方联系的权利、协助

 子女安稳地生活，并确保任何有关管养或探视事宜的裁决由最合适的法

 院在考虑相当可能取得的相关证据后作出，从而促进子女的利益。  

12
 该公约适用于香港，但不适用于内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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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公约》13
 下是否有任何原则可予适当采纳或作出适应化

修改，以纳入拟议《安排》。  

( I I )  把在内地取得的 “离婚证 ”纳入涵盖范围  

2 3 .  律政司亦建议，除了从内地法院取得的离婚令外，拟议

《安排》也应涵盖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一

条，通过向内地相关行政机关登记而取得的离婚证。  

2 4 .  据我们理解，相关的内地机关只在得到证明双方均同意

离婚，以及双方已就家庭子女 (如有的话 )及家庭资产作出适

当处理后，才会发出离婚证。这个做法与《婚姻法律程序与

财产条例》 (第 1 92 章 )第 1 8 条的规定大致相符。该条文订

明多项规定，其中包括除非法庭信纳为家庭子女的福利所作

的安排是令人满意的安排，或是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作出的最

佳安排，否则不得将离婚判令转为绝对判令。  

2 5 .  另一方面，《婚姻诉讼条例》第 55 条订明，外地离婚

如要在香港特区获承认为有效，必须在特区以外的任何地方

藉司法或其他法律程序而获准，以及根据该地方的法律具有

效力。第 55 条所引起的相关问题是，由于登记程序属行政

程序，在没有任何法院批注的情况下，透过登记程序而获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

 该公约现时在香港和内地均不适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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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离婚是否构成藉 “司法或其他法律程序 ”而获准的外地离

婚，得以在特区获得承认，属未知之数 14。  

2 6 .  就此，律政司认为，拟议《安排》应涵盖透过内地登记

程序而获准的离婚，致使藉此登记程序离婚的双方明确知道，

他们的离婚将与内地法院批准的离婚获同样处理，从而令这

两类在内地具有法律效力的离婚在法律上更为明确和平等。 

2 7 .  再者，统计数字显示，大多数内地离婚个案也是通过登

记程序而非法院程序获准。举例来说，在 20 14 年行政机关

登记的离婚总数约为 295 .7 万宗，而法院办理的离婚则约有

6 7 .9 万宗 15。律政司认为，拟议《安排》应涵盖通过登记程

序而获准的离婚，尽量使更多人受惠于拟议《安排》。  

2 8 .  诚然，通过登记程序取得的离婚证不等同于拟议《安排》

拟涵盖的内地 “司法裁决 ”。一种处理方法可能是在拟议《安

排》下有关 “判决 ”的定义中，因应离婚证的特定性质加入具

体条文。在订定该定义时，可参考《 2007 年公约》第三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
 比 照 英 国 上 议 院 在 Q u a z i  v  Q u a z i  [ 1 9 8 0 ]  A C  7 4 4 一 案 中 的 决 定 ：《 1 9 7 1

 年 承 认 离 婚 及 合 法 分 居 法 令 》第 2 条 所 指 的 “其 他 法 律 程 序 ”，不 限 于

 与 “司 法 ”程 序 同 类 的 原 则 解 释 而 只 限 于 类 似 司 法 程 序 ，而 是 指 司 法 程

 序 以 外 任 何 获 当 地 国 家 正 式 承 认 的 法 律 程 序 ；在 巴 基 斯 坦 ，根 据 巴 基

 斯 坦 法 律 的 规 定 透 过 “塔 拉 克 ” ( t a l a q )获 准 的 离 婚 ，属 藉 该 等 “其 他 法 律

 程 序 ”而 获 准 的 离 婚 。 C h a u d h a r y  v  C h a u d h a r y  [ 1 9 8 5 ]  F L R  4 7 6 一 案 引

 用 了 这 项 决 定 。  

15
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《民政部发布 2 0 14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》

 ( “2 01 4 年依法办理离婚 36 3 . 7 万对……。其中：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29 5 . 7

 万对，法院办理离婚 6 7 .9 万对。” )  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zwgk/mzyw/201506/ 

 20150600832371.shtml。  

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zwgk/mzyw/201506/%2020150600832371.shtml
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zwgk/mzyw/201506/%2020150600832371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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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(五 )款 16
 中 “赡养安排 ”的定义。根据该条款，属于非司法

命令或协议的 “赡养安排 ”可强制执行。另可参考澳大利亚政

府与新西兰政府于 2000 年就子女及配偶赡养签定的协议的

第一条，有关协议适用于由行政或司法机构作出的决定。  

(III) 把财产调整的命令纳入涵盖范围  

2 9 .  律政司拟就应否将财产调整的命令纳入拟议《安排》涵

盖范围征询意见。律政司认为扩阔拟议《安排》的范围以涵

盖这些命令可使拟议《安排》更为有效。在法学理念上，海

外判例已经接受若法院作出财产调整命令之目的是透过向

申请人提供一个家而授予该申请人赡养性质的济助，则该财

产调整可被视为获 “赡养 ”这概念所涵盖 17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物业所在地的法院往往有专属管辖权。与此同时，财产的转

移及分配由物业所在地的法律 (即财产所 在地的法律 )所规

管。物业的转让亦需要透过注册或其他形式的物业转易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

 《 2 0 0 7 年公约》第三条第 (五 )款订明：  

“为本公约目的：  

… …  

(五) “赡养安排 ”是指关于赡养费支付的书面协议，而该协议：  

1 .  已由主管机关正式起草或登记为认证文书；或  

2 .  已由主管机关认证、与主管机关订立、或向主管机关登记或送

交存盘，并且可由主管机关复核及修改；… … ”  

17
 例如见阐释有 关 欧 盟 规 例 的 M o o r e  v  M o o r e  [ 2 0 0 7 ]  E W C A  C i v  3 6 1。  

http://www.familylawweek.co.uk/site.aspx?i=ed7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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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为有效。因此，那些在境外作出的命令还需要所在地法院

的合作才能执行。这都涉及家事法以外范畴的广泛问题。鉴

于其复杂性，律政司初步建议把财产调整的命令摒除于安排

之外，但欢迎各位就此发表意见。  

( I V)把更改赡养令的权力纳入涵盖范围  

3 0 .  律政司亦希望就应否在拟议《安排》订立赋权更改赡养

令的机制征询意见。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第 6 及

10 条订明，赡养令可予更改，但须受条文所载的条件规限。

律政司认为，虽然这个机制可让赡养令所涉各方向执行地法

院寻求快捷协助，但也会导致香港特区法院根据相互同意的

条件更改内地法院和相关内地机关所作的命令，反之亦然。

由于所涉问题复杂，律政司暂时认为不应在拟议《安排》内

加入更改原审法庭所作命令的权力，但欢迎各界就此发表意

见。  

( V)  应否把其他命令纳入涵盖范围  

3 1 .  此外，律政司也就拟议《安排》应否涵盖其他有关婚姻

及相关事宜的司法裁决征询意见。其他司法裁决包括涉及以

下事项：  

i .  订婚双方之间的馈赠之纠纷；  

i i .  婚前协议书及婚后协议书；  

i i i .  婚姻财产之纠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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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离婚时及离婚后之经济纠纷；  

v .  损害赔偿 (因婚姻一方的过失 )；  

v i .  为父母及兄弟姐妹提供财政支持；  

v i i .  同居关系中的财产或子女赡养纠纷；  

v i i i .  合法分居；  

i x .  婚姻无效；  

x .  根据《财产继承 (供养遗属及受养人 )条例》 (第 4 81

章 )所作的命令；  

x i .  子女探视；  

x i i .  监护权；  

x i i i .  法院监护；  

x iv .  父母身份的声明；  

x v .  领养；及  

x v i .  家庭分割及家庭财产分配。  

3 2 .  我们理解虽然大部分上述司法裁决可根据内地法律作

出，但以上某些司法裁决并不属于香港特区法律的一部分。

我们现阶段倾向只把香港特区法律下存在，并且在家事法庭

中常见的司法裁决涵盖在拟议《安排》中。律政司诚邀各方

就拟议《安排》下应包括的各项司法裁决提供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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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I )  司法管辖权依据  

3 3 .  根据内地相关法律，中国公民或配偶为中国公民的婚姻

一方，可申请要求法院承认外地离婚。然而，法律没有把任

何一方配偶惯常居于获准离婚的地方订为承认外地离婚的

理由，而这却是香港特区 18
 和国际间 19

 一般采用的做法。  

3 4 .  考虑到特区和内地各自的法律情况，除有其他意见和建

议外，律政司就在该两个司法管辖区获法院批准的离婚，以

及藉向内地相关行政机关登记而获准的离婚，分别获得特区

和内地承认事宜，有以下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是采纳特区

现行的司法管辖权依据 20，即如在获准离婚的地方提起相关

司法程序或登记程序当日，任何一方配偶惯常居于该地方；

或如该地方为内地，任何一方配偶为中国公民；或如该地方

为香港特区，任何一方配偶为特区永久性居民，则在一地获

取的离婚可于另一地获得承认。另一建议是按照《 2006 年

安排》的规定，即无须在相互承认和执行的申请中考虑双方

的国籍。有意见认为第二项建议可促进两地法院命令的认可，

致使更多人可因安排受惠 21。律政司将在考虑咨询期间收集

的意见后，决定哪一个建议最为合适及有效。  

( VI I )适用的法院等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
 《婚姻诉讼条例》第 5 6 条。  

19
 例如见海牙《承认离婚和分居公约》 (1 9 7 0 年 )第二条。  

20
 见上文注 4 及 1 7。   

21
 2 0 1 5 年 6 月 3 0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两个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

 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司法解释，当中放宽了有关司法管辖的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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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 律政司建议，拟议《安排》涵盖香港特区区域法院或更

高级法院的判决，而内地方面，则应涵盖《 20 06 年安排》

所列内地法院的判决。有关内地法院为：最高人民法院、高

级人民法院、中级人民法院，以及经授权管辖第一审涉外、

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指定基层人民法院。  

3 6 .  此外，律政司注意到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内地民事法

律程序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管理。我们也察觉到，内地

法律并没有就内地法院对涉港婚姻案件的司法管辖权订定

特别条文。因此，把基层人民法院就婚姻及其他事宜作出的

判决纳入拟议《安排》的涵盖范围，有其可取之处。  

(VIII) 终局判决  

3 7 .  根据普通法，只有最终及不可推翻的判决才可予以执行。

其意思是，同一案件不可由原审法院再审。然而，就香港特

区法院作出的附属济助命令而言，法律容许法院保留司法管

辖权，在向婚姻一方或家庭子女作出经济给养命令后，可基

于情况有变而更改、解除、暂停执行或恢复执行该命令。这

意味着终局判决的概念未必适用于涉及附属济助命令的情

况。  

3 8 .  至于内地涉及配偶和子女赡养费申索的判决，根据审判

监督程序，案件可由原先作出判决的同一法院再审，而原来

的判决在法律上仍然可予执行。这情况衍生的问题是，根据

香港特区法院援用的普通法规则，内地有关上述事宜的婚姻

判决可否视作最终及不可推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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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 国际间早已公认， “终局判决 ”的概念在大陆法及普通法

司法管辖区没有一致的涵义。此外，鉴于上文第 37 段所述

赡养令的性质，我们可参考《 20 07 年公约》的做法，即在

决定某缔约国所作的赡养安排在另一缔约国是否可予承认

和执行时，以有关赡养安排根据该公约在请求国是否具有效

力并可予执行为依归，而无需考虑任何终局判决规定。考虑

到特区与内地的法律制度存在差异，现建议参考国际间的做

法，以确保订立双方满意的拟议《安排》。  

4 0 .  关于认可离婚判令一事，律政司建议应限于香港特区法

院作出的绝对判令，因为暂准判令可按法院命令撤销。至于

内地，由于内地法律订明婚姻双方不可就具有法律效力的解

除婚姻关系判决或调解书申请再审，我们建议，如符合上文

第 28 段所述的考虑因素，拟议《安排》应同时涵盖法院的

离婚判令，以及按登记程序由相关内地机关所发出的离婚证。 

实施拟议《安排》  

4 1 .  在香港特区方面，拟议《安排》会透过成文法，予以实

施。为此，我们会推动就个别现有条例、规例等所须的立法

修订，或新法例的制定。拟议《安排》会在两个司法管辖区

完成实施拟议《安排》的法律规定及所需程序后生效。  

咨询事宜摘要  

4 2 .  总括而言，律政司现邀请各位就以下事宜发表意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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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a )  拟议《安排》应涵盖的主要判决类别，包括离婚令、

赡养令，以及管养令；  

 ( b )  应否把通过登记程序在内地取得的 “离婚证 ”纳入

拟议《安排》的涵盖范围；  

 ( c )  应否把财产调整的命令纳入涵盖范围 ;  

 ( d )  应否把执行地法院更改赡养令的权力纳入拟议《安

排》的涵盖范围；  

 ( e )  应否把其他命令纳入拟议《安排》的涵盖范围；  

 ( f )  申请相互执行判决当事人的司法管辖权依据；  

 ( g )  拟议《安排》涵盖的法院等级；以及  

 ( h )  判决的终局性。  

4 3 .  请在 2016 年 8 月 15 日或之前，将书面意见送交法律政

策科中国法律组：  

  地址 :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

   中环下亚厘毕道 18 号  

   律政中心东座 5 楼  

   律政司  

   法律政策科  

   中国法律组  

 

  传真： 3918  47 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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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邮： ma t r i mo n i a l@d o j . gov .hk  

  网址： www.d o j .g ov .hk  

 

4 4 .  就本咨询文件提交意見书的个人和团体，其姓名或名称

及意見可能会在咨询工作结束后全部或部分被公布，供公众

查阅。政府可使用、采纳或进一步阐释收到的任何意见，而

无须征求提交意见者批准或向其致谢。政府与其他人士讨論

时或在其后发表的任何报告中，不論私下或公开，可能会指

名引用就咨询文件提交的意見。如不欲公开姓名或名称或希

望把提交的全部或部分意見保密，请在提交意见时说明。  

 

律政司  

法律政策科  

2 016 年 6 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录  

关于香港特区认可和执行  

在香港以外地方取得的婚姻及相关命令  

mailto:matrimonial@doj.gov.hk
http://www.doj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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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现行法律制度  

 

离婚  

1 .  《婚姻诉讼条例》 (第 17 9 章 )第 55 (1 )条订明，除第 61

条另有规定外，第 56 至 58 条须对于外地离婚及合法分居的

有效性在香港特区获得承认具有效力。第 55( 2 )条把 “外地离

婚 ”定义为指下列的离婚： ( a )在香港特区以外的任何地方藉

司法或其他法律程序而获准者；以及 (b )根据该地方的法律

是具有效力者。第 56 条订明承认的理由，即在获准离婚的

国家提起有关法律程序当日， ( a )任何一方配偶惯常居于该

国家或 (b )任何一方配偶是该国家的国民。第 6 1 条 22
 载列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

 《 婚 姻 诉 讼 条 例 》 第 6 1 条 订 明 ：  

“ 6 1 ( 1 )  对 于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区 获 准 的 离 婚 或 合 法 分 居 ，如 在 批 出 或 获

准 时 ，按 照 香 港 法 律 (包 括 其 国 际 私 法 规 则 及 本 部 的 条 文 )双 方 之 间 并

无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， 则 该 项 离 婚 或 合 法 分 居 的 有 效 性 在 香 港 不 得 予 以

承 认 。  

( 2 )  除 第 ( 1 )款 另 有 规 定 外 ，对 于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区 获 准 的 离 婚 或 合

法 分 居 ，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， 并 只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， 才 可 凭 借 本 部 的 规 定

或 凭 借 由 第 5 9 条 保 留 的 任 何 规 则 而 拒 绝 承 认 该 项 离 婚 或 合 法 分 居 的

有 效 性  ——   

( a )  该 项 离 婚 或 合 法 分 居 是 由 一 方 配 偶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获 准

的  ——   

( i )  该 方 配 偶 并 未 采 取 步 骤 将 有 关 法 律 程 序 的 通 知 给 予

另 一 方 配 偶 ，而 在 顾 及 该 等 法 律 程 序 的 性 质 及 所 有 情

况 下 ， 该 等 步 骤 是 该 方 配 偶 理 应 采 取 的 ； 或  

( i i )  另 一 方 配 偶 (由 于 任 何 其 他 原 因 但 并 非 由 于 未 有 接 获

通 知 )并 未 获 得 参 与 法 律 程 序 的 机 会 ， 而 在 顾 及 上 述

事 宜 下 ， 该 机 会 是 该 配 偶 理 应 获 给 予 的 ； 或  

( b )  承 认 该 项 离 婚 或 合 法 分 居 会 明 显 地 有 违 公 共 政 策 。  

( 3 )  本 部 不 得 被 解 释 为 规 定 对 任 何 在 离 婚 或 分 居 法 律 程 序 中 就 过

失 所 作 的 裁 断 予 以 承 认 ， 或 规 定 对 在 任 何 此 等 法 律 程 序 中 所 作 的 任

何 赡 养 令 、 管 养 令 或 其 他 附 属 命 令 予 以 承 认 。 ”  



19 

婚不获承认的两个例外情况：第 ( 1 )款订明的例外情况属强

制性，第 (2 )款订明的例外情况则属酌情性。  

2 .  终审法院在 ML 诉 YJ  ( 201 0 )  13  HKC F AR  7 94 案中裁定，

虽然内地的任何部分不能视为第 55 (2 )条所指的另一个 “国

家 ”，但法院应按立法目的解释《婚姻诉讼条例》的相关条

文，这样，第 5 5 (2 )条便显然足以涵盖内地的离婚。在 ML

诉 Y J 案中，法院以多数裁定应根据《婚姻诉讼条例》第 56

条承认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批准的离婚。法院指出，从《婚姻

诉讼条例》第 IX 部的方针 (以相互尊重的原则为基础 )清楚

可见，第 61 (2 ) (b )条所订的剩余酌情权，即在 “承认… …会明

显地有违公共政策 ”的情况下可拒绝承认的酌情权，须予约

制地行使。  

赡养令  

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 (第 188 章 )  

3 .  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 (第 188 章 )载有条文，

以方便身处香港特区的人向在交互执行国的其他人，或身处

交互执行国的其他人向在特区的人，追讨赡养费。  

4 .  根据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第 4(1 )条，由香港

特区法院作出的赡养令 23
 所规定的付款人，如是在交互执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

 《 赡 养 令 (交 互 强 制 执 行 )条 例 》 第 2 条 对 “赡 养 令 ”作 出 界 定 ， 所 涵 盖

 的 命 令 包 括 规 定 作 出 定 期 付 款 以 赡 养 某 人 的 命 令 ，而 按 照 作 出 该 命 令

 所 在 地 方 适 用 的 法 律 ，根 据 该 命 令 有 法 律 责 任 付 款 的 人 是 有 法 律 责 任

 赡 养 该 人 的 ； 也 包 括 已 被 更 改 的 赡 养 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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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居住的，则赡养令所规定的受款人可申请将赡养令送交该

交互执行国强制执行。此外，根据第 7(1 )条，由交互执行国

作出的赡养令也可在特区登记。  

5 .  “交互执行国 ”指行政长官根据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行 )

条例》第 3 条所指定的交互执行国。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

行 ) (指定交互执行国 )令》 (第 18 8 B 章 )附表载列交互执行国

的名单，当中包括联合王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百慕大、

文莱、斯里兰卡、新加坡和加拿大若干省份。内地并非指定

的 “交互执行国 ”。  

6 .  在 2000 年至 20 12 年期间，根据《赡养令 (交互强制执

行 )条例》向外地提出的申请共八宗，涉及澳大利亚、新加

坡和联合王国，而接获的申请则有 60 宗，来自加拿大、新

加坡和联合王国。申请的宗数较少，可能是因《赡养令 (交

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所涵盖的司法管辖区数目有限，以及现

行机制本身有其局限所致 24。  

《外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 (第 319 章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

 ‘ E n f o r c i n g  F o r e i g n  M a i n t e n a n c e  D e c i s i o n s  i n  t h e  H o n g  K o n g  S p e c i a l  

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 R e g i o n  o f  t h e  P e o p l e ’ s  R e p u b l i c  o f  C h i n a  a n d  t h e  

 H a g u e  C o n v e n t i o n 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R e c o v e r y  o f  C h i l d  S u p p o r t  a n d  

 O t h e r  F o r m s  o f  F a m i l y  M a i n t e n a n c e  f r o m  a n  A s i a n  P e r s p e c t i v e ’， 收 录

 于 P a u l  B e a u m o n t、 B u r k h a r d  H e s s、 L a r a  W a l k e r 及 S t e f a n i e  S p a n c k e n

 合 编 ： T h e  R e c o v e r y  o f  M a i n t e n a n c e  i n  t h e  E U  a n d  W o r l d w i d e  ( H a r t  

 P u b l i s h i n g， 2 0 1 4 年 )  第 8 1 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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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《外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 (第 3 19 章 )订明，若

干外地国家所作出的民事判决可以在香港特区强制执行，前

提是该等国家对在香港特区所作出的判决提供互惠待遇。  

8 .  根据《外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第 2 条， “判决 ”

的定义包括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作出的判决或命令；而根

据第 3 条，该条例适用于多类外地判决，其中包括属以下情

况的判决：该判决对诉讼各方而言，是最终及不可推翻的判

决；以及根据判决须付一笔款项，而该笔款项既非就税款或

类似性质的其他收费而缴付，亦非就罚款或其他罚则而缴付

25。  

9 .  《外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令》 (第 319 A 章 )附表 1 及 2

所列的国家包括英联邦地方及若干欧洲国家。内地并不在名

单之内。  

1 0 .  根据司法机构提供的数据，于 200 9  t o  20 14 年期间，特

区法院根据《外地判决 (交互强制执行 )条例》共批准 45 宗

涉及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

案件。  

管养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

 但 见 L a i  L i n g  L i n g  诉 C h u n  F o o  K e u n g  (高 院 杂 项 案 件 2 0 0 3 年 第 2 6 3

 号 )一 案 ， 案 件 关 乎 新 加 坡 某 法 院 在 该 国 进 行 离 婚 法 律 程 序 时 所 作 的

 附 属 济 助 命 令 的 登 记 事 宜 。 因 此 ， 外 地 赡 养 令 似 乎 也 可 在 香 港 登 记 ，

 但 前 提 是 须 符 合 《 外 地 判 决 (交 互 强 制 执 行 )条 例 》 的 相 关 规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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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1 98 0 年海牙《国际掳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》 ( “《掳拐儿

童公约》” )旨在保护儿童免受跨境掳拐 (及不当扣留 )的伤害，

藉其特设的程序，使该类儿童可迅速交还其惯常居住的国

家。香港特区在 1 997 年制定《掳拐和管养儿童条例》(第 512

章 )，以实施《掳拐儿童公约》。  

1 2 .  《掳拐儿童公约》第八条订明，任何人士如声称有儿童

在管养权遭侵犯的情况下被迁移或扣留，可就确保交还该儿

童而向其惯常居住地的中枢当局或任何其他缔约国家的中

枢当局申请协助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儿童将交还其惯常居住地。 

1 3 .  律政司司长获指定为香港特区的中枢当局，负责协助确

保符合以下情况的 1 6 岁以下儿童获交还： ( i )其惯常居住地

为香港特区，但被不当迁移到或扣留在与特区有该公约关系

的缔约国家或地区；或 ( i i )其惯常居住地为与香港特区有该

公约关系的缔约国家或地区，但被迁移到或扣留在特区。  

1 4 .  律政司司长可向原讼法庭申请，要求法庭以外地司法管

辖区授予的管养权遭侵犯为理由，宣布把该儿童迁移或扣留

为不当。原讼法庭随后会考虑是否根据《掳拐儿童公约》作

出交还该儿童的命令。  

1 5 .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，《掳拐儿童公约》的缔约国

家有 93 个。该公约只适用于香港 (及澳门 )特区，对内地并

不适用。由于内地和香港特区同属一国，《掳拐儿童公约》

javascript:MM_openBrWindow('notice/abduct_notice05.html','Disclaimer','top=0,left=0,width='+(window.screen.width-12)+',height='+(window.screen.height%20-%2060))
javascript:MM_openBrWindow('notice/abduct_notice05.html','Disclaimer','top=0,left=0,width='+(window.screen.width-12)+',height='+(window.screen.height%20-%2060))
javascript:MM_openBrWindow('notice/abduct_notice05.html','Disclaimer','top=0,left=0,width='+(window.screen.width-12)+',height='+(window.screen.height%20-%2060))
javascript:MM_openBrWindow('notice/abduct_notice05.html','Disclaimer','top=0,left=0,width='+(window.screen.width-12)+',height='+(window.screen.height%20-%2060))


23 

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适用于特区与内地之间 26。假如有儿童被

迁移到并扣留在内地，违反了香港特区法院批予的管养令，

即使《掳拐儿童公约》适用于内地，受影响一方也大不可能

依据该公约，寻求内地法院协助交还该儿童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

 《 掳 拐 儿 童 公 约 》 第 三 十 三 条 订 明 ， “不 同 领 土 单 位 在 儿 童 监 护 方 面

 各 有 其 法 律 规 则 的 国 家 ，在 单 一 法 制 国 家 不 受 公 约 约 束 的 情 况 下 ，并

 无 义 务 适 用 该 公 约 。 ”  


